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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9

日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

会，会议地点为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147

号

5

号楼

207

会议室，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刚先

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6

名，代表股份

3,485,000,00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51.36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83,928,008

股；反对

0

股；弃权

1,072,00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83,928,008

股；反对

0

股；弃权

1,072,00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83,928,008

股；反对

0

股；弃权

1,072,000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陈胜、 李学良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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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

日发出会议通知，

9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胡刚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郭忠杰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黄昭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金锋先生、张元领先生、李俊先生、钟荣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曲立新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九届董事会四个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四个专业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胡刚先生（主任委员）、郭忠杰先生、沙亦强先生

提名委员会：沙亦强先生（主任委员）、黄慧馨女士、冯苏京先生

审计委员会：黄慧馨女士（主任委员）、郭忠杰先生、沙亦强先生、郑琰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郑琰女士（主任委员）、黄慧馨女士、冯苏京先生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10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黄昭沪，男，

56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国投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

理。 现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国投电力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金 锋，男，

52

岁，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张元领，男，

51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曲立新，男，

46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兼财务负责人。 现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国投电力有限公

司监事。

李 俊，男，

50

岁，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安徽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兼总经理，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现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钟荣辉，男，

46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历任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国投物流投资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副总经理。 现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 林，男，

41

岁，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工程师。 历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责任

项目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职工监事。 现任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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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

日发出会议通知，于

9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实际参会监事

3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叶柏寿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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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公司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的

１２

名激励对象的

３５７

，

５０６

份股票期权予以行权。 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已完成相关股份登记手续。 现将本次行

权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１．

股权激励计划简介

（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远光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

了修订并形成了《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远光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２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为：

①

股份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②

股票期权数量：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

１０

，

０１７

，

４００

份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

９

，

０１５

，

６６０

份；预留股票期权

１

，

００１

，

７４０

份。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按

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

７．３９

元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确定。

③

分期行权时间：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四年，自首次授权日起计算。 激励对象

获授的股票期权授权日与首次可以行权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

１２

个月，即自授权日（

Ｔ

日）起

至

Ｔ

日

＋１２

个月止。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计划分三次行权：

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占本期授出期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

Ｔ

日

＋１２

个月至

Ｔ

日

＋２４

个月

）

３０％

第二个行权期

（

Ｔ

日

＋２４

个月至

Ｔ

日

＋３６

个月

）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

Ｔ

日

＋３６

个月至

Ｔ

日

＋４８

个月

）

４０％

预留股票期权计划分两次行权：

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占本期授出期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

Ｔ

日

＋２４

个月至

Ｔ

日

＋３６

个月

）

５０％

第二个行权期

（

Ｔ

日

＋３６

个月至

Ｔ

日

＋４８

个月

）

５０％

２．

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权日的议案》，同意确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修订稿）首次授权日。 首次授予

９４

名激励对象

９

，

０１５

，

６６０

份股票期权，授予价格

７．３９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预留期权授予的数量为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３

人，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预留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９．１９

元。

３．

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９

，

０１５

，

６６０

份调整

为

８

，

９９０

，

６４０

份，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９３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公告》，首次授予的

股票期权数量由

８

，

９９０

，

６４０

份调整为

８

，

８１０

，

６４０

份，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９２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

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因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２

，

７５６

，

０９４

份，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数量为

１１

，

４５３

，

８３２

份，预留股票期权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份，首次股票期权的

行权价格调整为

５．６１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首次行权工作，本次行权人数为

９１

人，行权价格为

５．６１

元

／

股，行权共

１

，

５７３

，

６０３

份股票期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工作， 本次行权人数

为

１１

人，行权价格为

５．６１

元

／

股，行权共

１

，

２５７

，

６８０

份股票期权，本次行权后首次授予期权的有

效数量为

８

，

６２２

，

５４９

份，其中可行权而未行权的

６０４

，

８８０

份期权将不再行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

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因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２

，

８８７

，

８４０

份（其中

７８５

，

４６５

份不再行权），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１１

，

１９６

，

７９１

份（其中

７８５

，

４６５

份

不再行权），预留股票期权

１

，

６９１

，

０４９

份。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４．２４

元，预留期

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２．４０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披露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预留期权的股票期

权数量由

１

，

６９１

，

０４９

份调整为

１

，

６４５

，

６００

份，预留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３

人调整为

３２

人。 首

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数量和激励对象人数不变。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第十五次董事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１１

，

１９６

，

７９１

份调整为

１１

，

１５９

，

３５５

份，首次

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９２

人调整为

９１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工作，本次行权人数为

８６

人，行权价格为

４．２４

元

／

股，行权共

２

，

５４９

，

８２３

份股票期权，本次行权后首次授予期权的有效

数量为

８

，

６０９

，

５３２

份，其中可行权而未行权的

３８０

，

３１９

份期权将不再行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披露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首次授予期权的数

量由

８

，

６０９

，

５３２

份调整为

６

，

０７７

，

３６４

份，首次授予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９１

人调整为

９０

人。 预留期

权的份数及激励对象人数不变。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披露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首次授予期权的数量

由

６

，

０７７

，

３６４

份调整为

６

，

０５７

，

４３０

份，首次授予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９０

人调整为

８９

人。 预留期权

的份数及激励对象人数不变。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披露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

格进行调整的公告》，因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０

，

０１３

，

９３９

份（其

中

４９４

，

４１４

份不再行权），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７

，

８７４

，

６５９

份（其中

４９４

，

４１４

份不再行

权），预留股票期权

２

，

１３９

，

２７９

份。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３．０９

元，预留期权的行

权价格为

１７．０６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披露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首次授予期权的数

量由

７

，

８７４

，

６５９

份调整为

７

，

８５１

，

２７５

份，首次授予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８９

人调整为

８８

人。 预留期

权的数量由

２

，

１３９

，

２７９

份调整为

２

，

０８８

，

６３５

份，预留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３２

人调整为

３１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工作，本次行权人数

为

４

人，行权价格为

３．０９

元

／

股，行权共

１

，

２７９

，

８６０

份股票期权，本次行权后首次授予期权的有效

数量为

６

，

５７１

，

４１５

份，其中可行权而未行权的

４９４

，

４１４

份期权将不再行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第三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工作， 本次行权人数

为

８８

人，行权价格为

３．０９

元

／

股，行权共

６

，

０７７

，

００１

份股票期权，本次行权后，首次授予期权剩余

数量为

４９４

，

４１４

份均为可行权而未行权的期权，将不再行权，并将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予以注销。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披露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预留期权的数量由

２

，

０８８

，

６３５

份调整为

１

，

８６９

，

１８１

份，预留期权的激励对象由

３１

人调整为

３０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披露了 《关于调整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

告》，因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２．８９

元，预留期权的

行权价格为

１６．８６

元。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日期

该次行权数

量

该次取消

／

不 再 行 使

期权数量

该次激励

对象减少

人数

该 次 变 动 后

有 效 期 权 数

量

该 次 变 动

后 行 权 价

格

该次变动

后激励对

象人数

变 动 原 因

简要说明

授予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 — —

９

，

０１５

，

６６０ ７．３９ ９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２５

，

０２０ １ ８

，

９９０

，

６４０ ７．３９ ９３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 ８

，

１８０

，

６４０ ７．３９ ９２

个人放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 —

１１

，

４５３

，

８３２ ５．６１ ９２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１

，

５７３

，

６０３

— —

９

，

８８０

，

２２９ ５．６１ ９２

行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１

，

２５７

，

６８０ ６０４

，

８８０

—

８

，

０１７

，

６６９ ５．６１ ９２

行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７８５

，

４６５

—

１０

，

４１１

，

３２６ ４．２４ ９２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３７

，

４３６ １ １０

，

３７３

，

８９０ ４．２４ ９１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２

，

５４９

，

８２３

— —

８

，

６０９

，

５３２ ４．２４ ９１

行权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２

，

５３２

，

１６８ １ ６

，

０７７

，

３６４ ４．２４ ９０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

—

１９

，

９３４ １ ６

，

０５７

，

４３０ ４．２４ ８９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 — —

７

，

８７４

，

６５９ ３．０９ ８９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２３

，

３８４ １ ７

，

８５１

，

２７５ ３．０９ ８８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１

，

２７９

，

８６０

— —

６

，

５７１

，

４１５ ３．０９ ８８

行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６

，

０７７

，

００１

— —

４９４

，

４１４ ３．０９ ４

行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 —

４９４

，

４１４ ２．８９ ４

除权除息

预留股票期权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日期

该 次 行 权

数量

该次取消

期权数量

该次激励

对象减少

人数

该 次 变 动 后

期权数量

该 次 变

动 后 行

权价格

该 次 变 动

后 激 励 对

象人数

变动 原因 简

要说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 —

１

，

００１

，

７４０

— —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 —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 —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 —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２９．１９ ３３

登记完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 —

１

，

６９１

，

０４９ ２２．４０ ３３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４５

，

４４９ １ １

，

６４５

，

６００ ２２．４０ ３２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 — —

２

，

１３９

，

２７９ １７．０６ ３２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５０

，

６４４ １ ２

，

０８８

，

６３５ １７．０６ ３１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

—

２１９

，

４５４ １ １

，

８６９

，

１８１ １７．０６ ３０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 —

１

，

８６９

，

１８１ １６．８６ ３０

除权除息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进入首次授予第

三个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阶段。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公

司首次授予的

８８

名激励对象、预留期权授予的

３１

名激励对象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

的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具体情况见下表：

公司股票期权设定的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

１

、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经审查

，

公司未出现前述情形

，

符合

行权条件

。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的

；

（

２

）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的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

；

经审查

，

激励对象均未出现前述情

形

，

符合行权条件

。

３

、

根据本公司

《

激励考核办法

》，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

对激励对象在申请行权前进行考核

，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合格的

，

可

以申请行权

。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

核

，

公司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

绩效考核均合格

，

满足行权条件

。

������

４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

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

行权期

）

的行权业绩条件

以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１

相对于

２００７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

分别不低于

１２０％

，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７．５０％

“

净利润

”

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

净资产收益率

”

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以上

“

净利润

”

与

“

净资产收益率

”

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

２１１７６．０８

万元

，

比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

５

，

５５１．１６

万元增长

２８１．４７％

，

２０１１

年的净 资 产 收 益 率

２３．９２％

。

满足行权条件

。

２．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是否符合行权条件出具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８８

名激励对象、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

３１

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

效，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同意激励对象行权。

３．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

后发表意见如下：

（

１

）经我们核查，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已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规定

的行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２

）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

或安排，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

）本次行权有利于加强公司与激励对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强化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激

励长期价值的创造，有利于促进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同意激励对象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预

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三、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本次行权期权简称：远光

ＪＬＣ２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２９

２．

本次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本次行权数量等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有的股

票期权数量

（

万股

）

本次行权数量

（

万股

）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已授予权益总量

的百分比

一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 ——— ———

二

、

其他激励对象

１

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

的其他员工

１８６．９１８１ ３５．７５０６ １５．１３％

二

、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１８６．９１８１ ３５．７５０６ １５．１３％

合 计

１８６．９１８１ ３５．７５０６ １５．１３％

本次共有

１２

名激励对象行权，行权对象均为预留期权的激励对象。 本次可行权期权数量

为

９３４

，

５９１

份， 行权的

１２

名激励对象中有

２

名激励对象放弃其所持有的可行权的

２８

，

２２４

份期

权，预留期权的其余

１８

名激励对象放弃其所持有的可行权的

５４８

，

８６１

份期权。 综上，激励对象

对本次可行权而未行权的预留期权

５７７

，

０８５

份放弃行权，将不再行权，并将根据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予以注销。

３．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情况

本次行权激励对象所持本次行权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出售该部分股票时须遵守：

（

１

）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

２

）应当符合届时《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得违反届时《公司章程》有关禁售期的规定。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４．

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本次股票期权全体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向公司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 缴款金

额为

６

，

０２７

，

５５１．１６

元。

５．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行权出具了瑞华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８４５Ａ０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缴纳的期权行

权款共计人民币

６

，

０２７

，

５５１．１６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３５７

，

５０６

元（大写：人民币叁拾伍万柒仟

伍佰零陆元整）。 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６．

行权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行权股份已登

记完毕。

７．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８．

本次行权后剩余股票期权情况

本次行权后，首次授予期权还剩

４９４

，

４１４

份，预留期权还剩

１

，

５１１

，

６７５

份，激励对象均已放

弃，将不再行权，公司将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

四、律师关于本次行权的法律意见

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三个行权期（预留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

公司本次行权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公司章程》、《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行权合法有效。

五、本次行权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东类别

变更前

本期增加额

变更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０５

，

２４６

，

８８６．００ ２２．７９％ １０５

，

２４６

，

８８６．００ ２２．７８％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５６

，

４６９

，

５５５．００ ７７．２１％ ３５７

，

５０６．００ ３５６

，

８２７

，

０６１．００ ７７．２２％

合计

４６１

，

７１６

，

４４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５７

，

５０６．００ ４６２

，

０７３

，

９４７．００ １００％

本次行权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４６１

，

７１６

，

４４１

股变更为

４６２

，

０７３

，

９４７

股。 本次股权激励

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２．

董事会决议；

３．

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５．

验资报告；

６．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9日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000927� � � �编号:2013-临039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份产销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产销量数据如下：

车型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

计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

计

夏利系列

３１９０ ７０２０ ６９６８１ １０００２８ ５４１２ ７３２３ ６３０５５ １０１６１４

威系列

２１４２ ３９１０ １９９１９ ３１０６０ １９８９ ２８７７ ２２３３０ ２４５０７

合计

５３３２ １０９３０ ８９６００ １３１０８８ ７４０１ １０２００ ８５３８５ １２６１２１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9月10日

2013年 9月 10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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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3� � � �证券简称：

*

ST生化 公告编号：2013-049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9

日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2010

）昆民执字第

102-2

号

执行裁定书。

一、执行裁定书内容

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

住所：昆明市北京路

515

号。

被执行人：三九集团昆明白马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高新区北区

M1-10

号地。

被执行人：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原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

227

号高新国际大厦

16

层。

本院于

2009

年

9

月

29

日作出的（

2008

）昆明四初字第

104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

院查封了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执行中因被执行人履行了该案本金部分，本院查封、冻结的被

执行人财产已超出执行标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

产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六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解除对被执行人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原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在山西振

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冻结。

二、有关本案基本情况

截止目前， 三九集团昆明白马制药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的借款本金已全部偿

还完毕。有关本案详细情况，请见

2009

年

10

月

15

日、

2010

年

6

月

5

日、

2013

年

1

月

12

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09-079

、

2010-035

、

2013-001

号。

三、备查文件

（

2010

）昆民执字第

102-2

号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573� � �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2013-058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杨玲女士逝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沉痛宣告：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8

日收到公司监事杨玲女士家属告知， 杨玲女士于二零一三年九月八日

因病逝世。

杨玲女士作为公司老一辈管理人员，多年来负责人力资源和行政管理工作，为人谦和、平

易近人，对待工作始终满腔热情、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在公司的发展

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杨玲女士在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以高

度负责的态度履行了监事职责和义务。 公司董事会对杨玲女士在任期间为公司所做的努力和

贡献深表感谢，对杨玲女士致以崇高敬意和沉重哀悼，并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由原来的三名监事暂变为二名监事行使职权，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确保监事会正常履行职能。

特此公告。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92� � �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编号：2013-057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9

月

9

日，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在公司办公地珠江新城保利中心

10

楼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9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

人，会议有效表决

票数为

7

票。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东青先生主持，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内幕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

议案》。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

内幕知情人管理制度

"

。

三、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授权

董事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

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谈判、签署框架性协议等。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53

号）的相关规定，停牌期间，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标的资

产进行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将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

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9日

证券代码：000731� � �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13-43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通知于

2013

年

8

月

29

日发出。 应参加会议董事

7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7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双瑞能源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的议案》，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其中关联董事张晓彬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

董事对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双瑞能源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发布的《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四川双瑞能源有限公司对

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13-44

）。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731� � �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13-44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四川双瑞能源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无重大风险。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不存在与关联人进行交易。

根据公司

"

规模、质量、国际化

"

的发展方针，按照

"

巩固优势、调整结构、提升价值、走向海

外

"

的发展思路，基于清洁能源市场的发展趋势，公司于今年

3

月与中国石化四川天然气有限

责任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了四川双瑞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双瑞能源

"

），涉足液化天然气

（

LNG

）等清洁能源的生产和销售领域，其中公司持股

51%

为其控股股东，中国石化四川天然气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49%

。 首期合作项目为阆中市、巴中市液化天然气工程项目。

目前项目进展顺利。 为了更好更快地促进项目建设，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双瑞能源有限

公司拟与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阆中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四

川省天然气川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并拟与四川省天然气川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合资

设立阆中双瑞能源有限公司（暂定）。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双瑞能源有限公司拟与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阆中古城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四川省天然气川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暂定，以工商核

准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0

万元，其中双瑞能源以自有资金现金投资人民币

1,75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25%

；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4,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

；阆中

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1,0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

。

在四川省天然气川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暂定）成立后，双瑞能源拟与四川省天然气川东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合资设立阆中双瑞能源有限公司（暂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其

中双瑞能源以自有资金现金投资人民币

1,0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四川省天然气川东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4,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

。

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联关系

因公司有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 公司与四川省天然

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

系。 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与阆中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3

年

9

月

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双瑞能源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其中关联董事张晓彬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双瑞能源有

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按公司持有双瑞能源

51%

的股权比例进行计算，双瑞能源本次对外投资，公司的投资金额

为

6,247.50

万元。 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由于投资额未超出董事会审批范围，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成都市锦江区毕昇路

468

号创世纪广场

1

号楼

17

楼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越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

注册号：

510000000291150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仅限票据交易】天然气【含甲烷的；压缩的】、天然气【含甲

烷的；液化的】（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项目投资；管道工程；技术推广服务；专业技术服务

业；商品批发与零售。

股东情况：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41%

）、中国石化四川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40%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持股

10%

）和四川何兴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9%

）共同投资设立，其中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为其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因公司有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规定，公司与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属于关联法人关系。

（二）阆中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阆中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阆中市七里新区巴都大道

77

号

2

号楼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云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旅游项目投资、建设；文化和旅游产品开发、策划；百货、纺织、服装及日用品零

售；酒店、餐饮管理。

股东情况：阆中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是由阆中市人民政府全额出资，授权其管理

和经营国有旅游资产的阆中市属国有独资企业。

关联关系：公司与阆中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暨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拟成立的四川省天然气川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0

万元，其中双瑞能

源以自有资金现金投资人民币

1,7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

；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出资

4,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

；阆中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1,050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15%

。

拟成立的阆中双瑞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 其中双瑞能源以自有资

金现金投资人民币

1,0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四川省天然气川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4,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

。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四川省天然气川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暂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0

万元

注册地：四川省阆中市

经营范围：能源项目投资、建设、经营；

LNG

、

CNG

投资建设经营，天然气终端市场开拓及天

然气销售；天然气设施、设备销售；油气管道工程建设、项目服务咨询设计、古城文化旅游产业

开发等以及法规允许的、股东方认可的其它投资项目。

以上信息均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2.

公司名称：阆中双瑞能源有限公司（暂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

万元

注册地：四川省阆中市

经营范围：

LNG

、

CNG

投资建设与运营管理。

以上信息均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该项交易是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双瑞能源与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阆中古城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新设公司，因此该项共同对外投资之关联交易不涉及交易的

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问题。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六、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双瑞能源有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是公司实施产业结

构调整，加快推进清洁能源战略的重要举措。 合资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公司在四川及西南地区

的清洁能源生产加工和市场销售布局已全面展开。 成立后的四川省天然气川东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将在阆中工业园区企业用气销售、管网建设、集中供能以及

CNG

、

LNG

综合利用等领域进

行重点投资建设；成立后的阆中双瑞能源有限公司将主要负责阆中

LNG

项目的具体投资建设

和运营管理。

七、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法人四川省天然气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穆良平、张鹏、周俊祥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双瑞能源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的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同意《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双瑞能源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三）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

（四）该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是公司进一步推进清洁能源项目的一项重要

工作，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3-050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私募债（非公开定向债务

融资）注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发行不超过

16

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

行金额为

16

亿元的私募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

2013

年

9

月

6

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3]PPN244

号），决定接受公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以下简称

"

定向工具

"

）注册，定

向工具注册金额为

16

亿元人民币，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定向工具，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6

个月内

完成。

公司将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并按照《定向发行协议》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相关

自律规则的规定，做好公司定向工具的发行、兑付及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441� � �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2013-42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3

年

9

月

7

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张海娜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张海娜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申

请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张海娜女士辞职后不再担任本公司其他职务。

张海娜女士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正常运行。 公司

董事会对张海娜女士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9日


